
中国计算机学会选举委员会条例 

（2015 年 6 月 5 日第十届理事会修订并通过） 

 

第一条总则 

为完成本学会（CCF）理事会选举及与此相关的工作，设立选举委员会。为

明确选举委员会职责、工作范围和应遵守的工作规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选举委员会构成及任期 

1．选举委员会由 7人组成，其中主席 1 人，委员 6人。 

2．选举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由 CCF 理事长会议提名，常务理事会批准。 

3．计票工作如另需他人，由选举委员会选聘学会其他人员承担，人员及数

量由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委员会主席为总监票人。 

4．选举委员会当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20 天前成立。选举完成并在新一届

理事会上任后，选举委员会解散。 

 

第三条选举委员会职责 

1．根据《CCF 会员代表产生办法》产生会员代表，审查并确认会员代表资

格。 

2．根据《理事会选举条例》和《监事会条例》对会长（兼理事长）、副会

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长、监事、秘书长参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选举委员会主席负责在参选人填写的参选申请表上签署审查意见并签字。 

3．根据《理事会选举条例》和《监事会条例》主持选举和计票，选举结束

后在选举结果文件上签字并公布选举结果。 

4．接受并回答会员代表与选举事宜相关的质询。 

5．处理选举过程中的其他事务。 

6．选举委员会工作对 CCF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四条选举委员会委员资格 

1．委员应系本学会会员，熟悉选举工作和选举程序。 

2．能够严格按照选举规则办事，客观、公正。 

3．有能力参加选举委员会的工作。 

4．作出书面承诺。 

 

第五条 对选举委员会委员的约束 

1．委员不得参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所列几种职位。 

2．委员不得公开或私下为某参选人拉票或贬低某参选人。 

http://www.ccf.org.cn/sites/ccf/gyccfnry.jsp?contentId=1250125088685
http://www.ccf.org.cn/sites/ccf/gyccfnry.jsp?contentId=1250125088684


3．委员必须对选举过程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保密，未经主席授权，不得擅

自发布信息。 

4．委员不得有与其委员身份不符的行为 

 

第六条附则 

1．本条例由理事会制定并修改。 

2．本条例由 CCF 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2007 年 10 月 19 日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1 年 7 月 18 日第九届理事会修订并通过。 

2015 年 6 月 5 日第十届理事会修订并通过。 

 

 


